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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度「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5 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4 年 12 月 04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第 60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林主任委員慈玲              紀錄：蕭映如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 確認上次（第 4次）會議紀錄 

決議：會議紀錄確認。 

二、報告事項 

第一案：大肚溪口招潮蟹棲地改善評估作業說明，報請公鑒。 

決議：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營建署儘速完成大肚溪口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並將本案

之執行內容納入保育利用計畫（草案）規劃。 

（三） 目前招潮蟹故鄉海堤係由彰化縣政府維護管理，在大肚溪口重

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未完成前，請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

處與水利單位、環保單位及當地民眾充分溝通及協調後，提出

具體結論供本小組確認。 

第二案：濕地範圍與重測後之地籍圖不一致之情事，報請公鑒。 

決議： 

（一） 本案洽悉。 

（二） 濕地範圍應依劃設當時之原則認定，若有爭議再以個案認定。 

（三） 請營建署儘速更新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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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論事項 

第一案：桃園市政府辦理「沙崙產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本案對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無特別影響，同意本案辦

理。惟濕地公園規劃設計內容請市府配合本部營建署桃園埤圳

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進度與內容，充分協調。 

（二） 本案污水、雨水排放進入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其排放流

水需符合濕地水量、水質之相關規定並定期進行水質監測。 

第二案：臺南市政府辦理「新營區埤寮里排水改善工程」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本案係為積水問題所進行之必要處理措施，不妨礙濕地功能，

同意本案辦理。 

（二） 本案後續工程設計請依本部營建署意見應兼顧透水性。 

第三案：交通部公路總局辦理「台 2線竹安橋改建、金馬橋拓寬及引道路

基拓寬工程」案，提請討論。 

決議： 

（一） 請交通部公路總局落實執行每季或每月之調查監測計畫，施工

期間若發現調查數據異常，請於瞭解原因後立即採取適當因應

措施。 

（二） 本案竹安暫定重要濕地之重要區域，請配合擴大調查監測範圍。 

（三） 請交通部公路總局針對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意見應妥為處

理，並與當地民眾進行適當溝通。 

（四） 同意本案辦理。 

四、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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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請本部營建署於會後洽本部法制單位釐清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

再評定作業程序。 

（二） 請本部營建署於辦理說明會前先與土地所有權人、地方政府等

相關單位進行協調，確認濕地劃設範圍。 

柒、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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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要點 

一、 報告事項 

第一案：大肚溪口招潮蟹棲地改善評估作業說明案 

（一）委員 1： 

建議外堤拆除後應有合理監測計畫，以了解工程施作是否能

達成既定目標（恢復台灣招潮蟹之族群）。 

（二）委員 2： 

本案當初是否曾在當地召開說明會，讓當地民眾瞭解目前規

劃方案，並且收集當地居民意見及想法，請補充說明。 

（三）委員 3： 

彰化縣政府是否評估過後續維護管理經費（例如潮溝等）。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若本案保育目標為台灣招潮蟹，其棲息地為較乾燥之高灘

地，目前規劃復育方法為打開海堤缺口，引入潮水，根據報告所

提預估模式反而淹水地變多，是否有利於台灣招潮蟹保育。 

（五）主席： 

1. 目前大肚溪口招潮蟹故鄉外堤之權屬應先釐清；彰化縣政府是

否針對本案執行與水利單位協商過？再請說明。 

2. 本案環境改善後會造成另一波物種自然平衡，請說明本案預定

達成目標為何。 

（六）彰化縣政府： 

1. 目前招潮蟹故鄉外堤係由彰化縣政府維護管理。本案之分工為

農業處辦理先期規劃研究案，後續工程施作則由城市暨觀光發

展處辦理。 

2. 本案雖尚未與水利單位協調過，但本案執行期間曾辦理地區說

明會，當地民眾對於拆除部分海堤之規劃方案未有太多反對意

見，目前依台灣濕地學會所提供之水工模擬結果來看，拆除部

分海堤影響不大。 

（七）台灣濕地學會： 

1. 本案執行期間辦理 2 場次說明會，充分讓當地居民及鄉長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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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規劃方案及模擬結果。因目前海堤沒有其他功能，若能讓

該地區改變，鄉長及居民也樂見其成。 

2. 台灣招潮蟹是台灣地區特有物種，目前僅出現在少數地區，本

案預期目標為回復當初台灣招潮蟹數量，並讓該地區成為一個

台灣招潮蟹復育示範區，後續也會配合相關生態調查監測計畫

進行。 

3. 有關淹水地區變多的部分，本案規劃時是希望能讓水流能自由

進出，並藉由海水交替帶來更豐富生態，拆除部分海堤及設置

潮溝可引進海水但不會滯留，數值模擬仍有很多無法呈現的部

分，但是依據本規劃方案，整個水文進出時間及滯留時間，都

會比現在狀況好很多。 

第二案：濕地範圍與重測後之地籍圖不一致之情事 

（一）經濟部水利署： 

本案在水利方面測量常見，現地雖然是同一個位置，因座標

轉換或重測的原因，產生測量系統性誤差造成圖面上呈現不一致

情形，惟因涉及人民權益，建議採用最新圖資。 

（二）主席： 

1. 本案應該依劃設當時原則進行認定。 

2. 圖面範圍若有微調是否涉及重新公告事宜？請釐清。 

（三）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姚副分署長克勛： 

現地濕地範圍沒有問題，係因圖資年代造成圖面偏移，無需

另行公告。 

二、 討論事項 

第一案：桃園市政府辦理「沙崙產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案 

（一）委員 1： 

建議本案須注意排水水質問題，避免造成許厝港重要濕地（國

家級）水質之衝擊。 

（二）委員 2： 

請說明本案水源之流入流出系統，並於報告書內補充標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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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三）委員 3： 

建議本案公園規劃設計內容應與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利用

計畫相互配合。 

（四）主席： 

1. 請依委員意見，報告書內補充標示園區水源系統進出系統。 

2. 請說明污水處理設施與兩個滯洪池之間關係為何。 

3. 後續排入濕地水質請做適當管控，並依照濕地水質標準規定辦

理。 

（五）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姚副分署長克勛： 

1. 本案園區所排出的水是否會流入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

其處置方式為何？請市府補充說明。 

2. 後續流入濕地水質請參照「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

投入標準」規定辦理。 

（六）營建署濕地保育小組： 

1. 依所附圖資評判，顯示「產業用地(一)」面臨「公園用地 1」未

有退縮規定，為增加緩衝空間提升重要濕地保育成效，建議相

鄰重要濕地周邊增訂建築退縮規定。 

2. 本案所召開歷次相關會議中，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均已表

達意見，且本計畫已採取原地保留濕地範圍，考量案件單純，

擬不另組專案小組。 

（七）桃園市政府 

1. 有關增訂退縮規定部分，後續將於「公園用地 1」兩側增加建築

退縮 3 公尺規定，且在退縮地部分增加綠植栽，以強化緩衝空

間。 

2. 目前本園區水源來自農田水利會灌溉水道支應，後續將保留該

水道不會截斷；本案規劃水源流入及流出分為兩個不同系統，

流入係由水利會灌溉水道提供，流出水源則由污水設施處理後

再排出，不影響濕地水質。 

3. 本案業經過環評審查通過，園區內所排污水係屬生活污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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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廢水，後續污水處理依環保署規定辦理。另滯洪池是蒐

集雨水功用，生活污水經過污水設施處理後，符合放流水標準

後排出。 

第二案：臺南市政府辦理「新營區埤寮里排水改善工程」案 

（一）主席： 

有關本部營建署所提避免化學除草及硬體減量等問題，再請

市府補充說明。 

（二）營建署濕地保育小組： 

1. 本案現況為公園草坪，原本即屬人為干擾度大之區域，故干擾

或破壞重要濕地內物種之影響應可忽略。惟建議周圍鋪面改為

碎石或草地，以利透水及生物棲息。 

2. 本案為收集地表逕流水並導入天鵝湖，以增加水量，符合濕地

滯洪功能，不影響原水資源系統。惟後續應避免使用農藥及除

草劑等污染水質之化學物品。 

3. 有關新增人行道鋪面及階梯，建議除人行道動線必要者外，其

餘應以硬體減量，維持草坡的原則實施。 

4. 計畫書內圖2之現況平面圖、現況照片與施工內容之關係為何？

請市府再具體說明。 

5. 計畫書內圖 5 模擬成果圖對照平面規劃設計內容應為收邊緣

石，此收邊緣石鋪設目的為何？若以地表逕流排放之有效性進

行思考，該收邊緣石鋪設範圍是否可以縮減？或改以緩坡設計

是否有利於地表逕流之排放？請補充說明。 

6. 工程施作目標為改善排水，建議針對既有步道的留設需求及對

排水的影響進行分析或提出改善建議（如步道鋪面改以透水材

料進行施作），使工程之施作能夠具排水改善與生態等多重效

益。 

（三）臺南市政府： 

1. 本案公園係以僱工方式進行人工除草，不會噴灑化學藥劑。 

2. 有關鋪面是利用現有石磚進行鋪設，另有關透水性等相關設計

問題，將於會後研擬因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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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交通部公路總局辦理「台 2 線竹安橋改建、金馬橋拓寬及引道

路基拓寬工程」案 

（一）委員 1： 

1. 本案若於施工中發現監測資料異常，請即時處置，並改善可能

之問題。建議監測範圍擴大至現有竹安暫定重要濕地範圍。 

2. 請補充說明若台灣藍鵲遭受干擾時，應如何處理。 

（二）委員 3： 

1. 考量竹安濕地目前為暫定濕地，其劃設範圍未定，因此監測範

圍是否擴及全竹安暫定重要濕地，尚有討論空間。 

2. 依據以前資料顯示，前竹安暫定重要濕地之重要區域大多集中

在河口沿岸，其他地區較少發現重要物種。 

（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本次報告內容已列出施工減輕影響生態之相關措施，也說明

重要時期每個月會監測候鳥一次，但報告書中未說明，若監測結

果發現施工對動物生態環境確有影響時應如何處置，請補充說明。 

（四）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本案依據環評結論雖然有要求開發單位應妥善處理污水、空

污及廢棄物之管理，惟依開發單位於 104 年 9 月 30 日及 10 月 8

日辦理之說明會與現勘會議中，當地政府及養殖戶代表對於施工

對於是否影響養殖漁業仍有疑慮，爰建請開發單位參考當地政府

及養殖戶代表之意見辦理如下： 

1. 建議相關工程訊息可以先告知當地養殖戶，並適時溝通，以避

免後續施工之相關問題產生。 

2. 一般施工期間產生的振動、水質（工程廢水）對於養殖魚蝦影

響最大，建議開發工程能避開養殖期間進行施工。 

3. 目前計畫道路兩側魚塭略分為粗放式與集約式養殖兩種，其產

值產量會有不同，建議開發單位可參考或依循交通部過往於其

他縣市地區之道路改建工程時遇到有養殖魚塭等情形之處理案

例。 

（五）營建署濕地保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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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竹安暫定重要濕地位於鱸鰻、蝦虎科、塘鯉科魚類等主

要迴游性魚類之遷徙路徑，如適逢台灣鰻苗等主要產期（10 月下

旬至隔年 3 月），施工期間對河川底質造成擾動，將影響迴游性魚

類上溯至上游溪段之遷徙路徑，建議交通部公路總局補充迴游性

魚類之活動及棲息環境特性，以強化施工期程管理及生態補償等

措施。 

（六）交通部公路總局： 

1. 本案施工期間會確實進行監測調查，施工前也會進行生態資料

蒐集及調查，以作為工程基礎資料。若在施工期間發現確有影

響，會先瞭解、釐清影響原因後儘量配合調整工項。 

2. 後續配合委員意見，於竹安暫定重要濕地之重要區域，將調整

擴大監測範圍。 

3. 本案已與漁民及漁業代表進行 2 場次溝通說明，承諾後續將參

照過往案例，以維護漁民權益。 

4. 本案施工期間未阻斷河道水流、橋墩周圍設置止水鋼板樁降低

河床擾動且施工廢水未排入河川中，故對洄游性生物或其他魚

類造成影響較小。 

三、 臨時動議：提報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作業（集集雙子湖、菜園及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等 3 處暫定重要濕地） 

（一）營建署濕地保育小組： 

考量集集雙子湖、菜園及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等 3 處暫定

重要濕地之土地權屬單純，皆為國有土地且爭議較小，俟小組委

員同意後即簽報辦理公開展覽及說明會。 

（二）主席： 

1. 依濕地保育法第 12 條規定，暫定重要濕地是否須辦理公開展

覽，請釐清；若不須公開展覽，請儘速提案審議。 

2. 請先辦理機關協調會議，確認濕地劃設範圍。 

3. 有關南投縣集集雙子湖暫定重要濕地後續不劃入重要濕地之理

由，請於審議時敘明。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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